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漳平市卫生健康局文件  

 

漳卫〔2022〕64号 

 

漳平市卫生健康局关于印发《漳平市卫生健康系统 

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 

市总医院（各分院）、疾控中心、卫生健康监督所： 

现将《漳平市卫生健康系统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实施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漳平市卫生健康局      

2022 年 5月 31日      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

 

  抄送：市政法委，反诈办。 

  漳平市卫生健康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5月 3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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漳平市卫生健康系统 
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

 

为贯彻落实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部署会议精神，有效

遏制养老诈骗违法犯罪，提高老年人法治意识和识骗防骗能力，

切实有效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，根据市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

动办公室工作部署，自 4月中旬起，在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内组织

开展为期半年的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。具体实施方案如下： 

一、目标任务 

通过专项行动，对我市养老机构内设的医疗机构进行拉网式

全面清查，整治经营不规范、存在非法行医隐患的养老机构内设

医疗机构。 

二、组织架构 

市卫健局成立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（以下简称

办公室)，办公室主任由范海豪同志担任，副主任由老龄办主要

负责同志担任，成员由市总医院（含分院）、市疾控中心、市卫

生监督所、老龄办、医政与中医股相关负责同志担任。办公室日

常工作由老龄办具体负责。 

三、工作举措 

（一）加强宣传教育。各医疗卫生单位要充分利用卫生健康

系统媒体媒介，集中开展卫生健康领域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的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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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活动，持续在微信公众号、官网上宣传老年人防诈骗知识，

同时利用“老年健康宣传周”“敬老月”等特殊时间节点，集中

广泛宣传，提升宣传热度，掀起宣传热潮，要通过印发宣传册、

张贴标语、制作短视频，将防诈骗知识编入文艺作品等形式，让

涉老反诈宣传进社区、进超市、进公园、进广场、进家庭，营造

不敢骗、不能骗、骗不了的宣传氛围，增强老年人的反诈骗意识。

同时，注重对敏感事件的舆情风险评估监测，加强引导管控，严

防恶意炒作。（责任单位：老龄办，综合股，市总医院，市疾控

中心) 

(二)加强线索收集。各医疗机构、市卫生监督所要通过群众

来访来信来电，网上信访等途径，广泛收集群众关于养老机构内

设的无资质医疗机构、无行医资质相关人员对老年人开展诊疗等

违法行为的问题线索，尽快核实办理，及时回复群众关切，并报

送问题线索处理情况，同时及时核实办理移交的案件线索。（责

任单位：老龄办，综合股，政策法规股，医政与中医股，市总医

院，市疾控中心，市卫生监督所) 

(三)加强核查督导。立足卫生健康领域，依据《医疗机构管

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等，加强对养老机构内设医

疗机构的监督管理。通过联合民政等部门对养老机构深入开展排

查以及开展医生执业资格专项检查等方式方法，全面核查医疗机

构的设置审批、执业登记和校验情况，摸清风险和隐患底数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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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台账，督促整改，逐一销号，推动专项行动落地生效。(责任

单位：老龄办，政策法规股，医政与中医股，市卫生监督所) 

(四)加强重点整治。一是认真梳理分析摸排线素，及时发现

养老机构内设的无资质医疗机构、无行医资质相关人员擅自为老

年人开展诊疗活动等违法行为，积极调查核实，建立台账，加强

对重点区域、重点部位、重点环节、重点案件的打击整治，对发

现的涉及医护人员管理的问题和短板积极整改，对问题线索集中、

违法情节明确的依法严肃查处，对涉医违法犯罪行为，配合有关

部门严厉打击。二是将打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纳入医疗卫生专项

行动和医养结合机构质量服务提升行动等重点内容，市卫健、公

安、民政、工信等多部门联合，突出重点区域、薄弱环节，开展

打击行动。对落实不力、履职不到位的将予以问责，确保专项行

动取得实效。（责任单位：政策法规股，医政与中医股，市卫生

监督所，) 

（五）加强建章立制。一是要制定完善卫生健康行业的管理

规定、服务规范和工作制度，将养老诈骗整治纳入老龄工作重要

督查内容。二是通过加强社会监督，引入行业服务规范，引导行

业自律，促进行业规范服务和规范发展。（责任单位：老龄办，

医政与中医股，政策法规股，市卫生监督所) 

四、工作要求 

(一)强化组织领导。各责任单位，责任人要提高政治站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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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组织领导，切实增强开展打击整治行动的责任感；要精心组

织，细化工作措施，按要求扎实做好整治工作。 

(二)压实工作责任。此项工作要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

战略的重点任务，与医疗卫生随机监督抽查、医养结合机构服务

质量提升行动等重点工作一体部署、一体推进，层层压实责任。 

(三)加强督促检查。老龄办、医政与中医股、政策法规股，

市卫生监督所要将此项工作纳入卫生健康工作综合督查及老龄

工作督查重要内容，加大对此工作的指导、督促、评估力度，确

保取得实效。 

    专项行动自 2022 年 4 月中旬起，由市平安建设领导小组牵

头，各股室，各医疗卫生单位应及时将本系统开展打击整治养老

诈骗专项行动的工作情况报同级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

公室。 

 


